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金轮蓝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轮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金轮股份

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和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 IPO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3 号文)核准，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3,360 万股，其中公开发

行新股数量为 3,060 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为 300 万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18 元。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共募集

人民币 219,708,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7,825,940.00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181,882,060.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由承销保荐

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入公司在江苏银行海门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50320188000105186 的账户中，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004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

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核准 
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4000 吨金属针布、10000 套盖

板针布、25000 条带条针布及

50000 根固定盖板针布建设项

目 

海 发 核 准

[2011]14 号、海

发核准 [2013]10

号 

18,211.60 18,211.60 

（二）终止 IPO 募投项目情况 

经 2017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

述募投项目终止实施，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对前述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具

体情况参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5 日于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8 号）、《关于

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号）、《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

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等公告以及 2017 年 5 月 17 日

披露的《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 号）。 

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累计使用 864.48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9,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5,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余额 4,033.59万元（含利息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截止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分项目累计使用及资产形成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固定资产名称 已支付金额  是否形成资产  

1 建筑工程 梳理器材生产车间土建 578.68 已形成 

2 建筑工程 梳理器材生产车间钢结构 253.78 已形成 

3 建筑工程 

梳理器材生产车间工程造

价咨询费 
2.64 已形成 

4 建筑工程 梳理器材生产车间装饰 29.38 已形成 

合计 864.48 - 

注：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今，已终止的 IPO 募投项目未再发生投入。 

（三）前次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2017 年 4 月，公司在终止 IPO 募投项目的同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11,480 万元用于新项目“成都泓锐不锈钢有限公司电梯、电器配套生产项目”（以



下简称“成都泓锐不锈钢项目”、“新募投项目”）的建设。新募投项目总投资 11,480

万元，项目内容为从事不锈钢冷轧装饰薄板的表面加工和销售，由成都泓锐不锈

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泓锐”）实施，实施地点为成都金堂淮口工业园区，

计划于开始建设后 18 个月完成。 

以上事项与终止 IPO 募投项目一并经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对前述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四）本次拟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资金用途情况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

67,893,274.57 元（含利息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本次拟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中的 2,510万元用于追加投资“成都泓锐不

锈钢有限公司电梯、电器配套生产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

拟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事项方能实施。 

二、本次拟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于追加投资成都泓锐不锈

钢项目的情况 

（一）追加投资的原因及追加投资资金的用途 

成都泓锐不锈钢有限公司电梯、电器配套生产项目实施以来，由于设备选型

发生变化、基建成本增加等原因，投资金额增加了 3,910 万元，项目总投资额由

原估算的 11,480 万元增加至 15,390 万元，具体情况及原因如下： 

1、基建预算增加 2,879 万元 

项目基建预算增加原因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1）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新增 786.24 平米的厂房建设和配套设施等； 

（2）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生产需要新增部分装修项目； 

（3）人工及材料成本大幅上涨。近 1 年来，基建工程所需要的钢材、砂石和

混凝土价格增长了一倍多，由此导致基建投入大幅增加。 



2、生产线投资规模增加 1,031 万元 

本次生产线投资规模增加主要是因为分条生产线和开平生产线设备选型发

生变化、卷磨生产线制造成本增加、平板磨增加自动上料机等原因所致。 

对于上述增加 3,910 万元的投资资金，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1,400 万元，拟

以募集资金投入 2,510 万元。 

（二）追加投资后成都泓锐不锈钢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1）设计产能：年加工各类高端不锈钢薄板 2万吨； 

（2）征用土地：78亩； 

（3）项目总投资 15,38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2,392 万元，项目

所需流动资金 2,989万元 

（4）项目建设期 18 个月，自项目批准后（2017 年 5 月）开始计算。项目

达产期 3年。 

2、追加投资前后项目投资估算对比如下表 

序号 项目 
追加投资前 

投资金额（万元） 

追加投资后 

投资金额（万元） 

1 厂房及厂区配套设施建设费用 5,780.00 8,659.00 

2 基建中的前期费用 320.00 320.00 

3 生产线建设费用及办公用品费用 2,246.00 3,277.00 

4 其他费用 145.00 145.00 

5 流动资金 2,989.00 2,989.00 

合计 11,480.00 15,390.00 

（三）追加投资后对成都泓锐不锈钢项目经济性评价的影响 

对项目经济性评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如下：项目总投资由原先的 11,480 万元

增加到 15,390 万元，增加金额为 3,91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导致折旧相应增

加，项目年税后利润由原先的 1,772 万元减少到 1,580 万元，投资内部收益率由

16.23%下降到 10.94%，投资回收期由 7.4 年增加到 9.84 年（不含建设期）。 

针对项目年收益率下降、投资回收期变长的情况，项目公司将利用设备优势

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努力提高产品附加值等途径，尽量减少投资增加造成的影响，



提高项目公司的运营效益。 

三、对新募投项目追加投资后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剩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剩余金额为 67,893,274.57 元

（含利息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减去本次拟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的 2,510 万元

后，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 42,793,274.57 元。 

（二）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由于近年来，纺织梳理器材市场需求增长幅度和行业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空间

相对有限，同时前期公司通过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原有

装备等手段，提升原有生产线的运行效率，提高了部分生产能力，目前已能满足

客户需求。因此，实施原募资金项目的必要性不强。本着对股东利益负责、对公

司利益负责的原则，经充分论证、审慎研究，公司终止实施该项目。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以及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

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

益，公司拟将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做结项处理，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

42,793,274.57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最终结算报告为准）。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为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承诺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不为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

拟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方能实施。 

四、关于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讨论后，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

的《关于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通知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事宜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关于本次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监事会、

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2、关于本次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符合整体发展战略，不会

对其他项目实施造成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广大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徐  杰                  王  凯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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